
嘉義縣 110 學年度 新岑 國民小學 

「課程發展委員會」組織及職掌 

成   員 職   稱 負  責  業  務 

召集人 校   長 負責規劃、協調、執行、發展建構全校性課程 

副召集人 教導主任 

負責規劃、執行、協調各處室、學年有關教材編

選做縱向、橫向的管制、各項進度管制、發展建

構全校性課程 

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
負責家長會諮詢、協調學生家長，整合社區資源

及其他事項、協助發展建構全校性課程 

委 員 總務主任 
經費核編、採購、核銷，整合社區資源及其他事項、

協助發展建構全校性課程 

委 員 教務組長 

協調、執行排課、評量、教學、協調各學年有關

教材編選做縱向、橫向的管制、各項進度管制等

事宜，發展建構全校性課程 

委 員 訓導組長 本校課程相關措施之宣導推廣。 

委 員 一年級導師 

1.編擬領域及彈性課程教學計劃及進度表 

2.分組審查各學年課程計畫 

3.規劃各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縱向課程計畫 

4.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、發展重點與發展 

方向 

5.各學習領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

委 員 二年級導師 

委 員 三年級導師    

委 員 四年級導師    

委 員 五年級導師    

委 員 六年級導師    

社區代表 社區代表 整合社區資源及其他事項 

 


